
! ! ! !本报讯（记者 许超声）针对
市场关注的有关 !"#重启问题，在
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
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再度强
调，证监会原口径没有变化。同时，
邓舸表示，注册制改革是一个牵一
发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创造
条件，稳步推进。
邓舸表示，新股发行注册制的

核心内涵是以发行人信息披露为

中心，中介机构对发行人信息披露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把
关，监管部门对发行人和中介机构
的申请文件进行合规性审核，不判
断企业盈利能力，在充分信息披露
的基础上，由投资者自行判断企业
价值和风险，自主作出投资决策。
未来证监会将从信息披露为中心、
推动监管转型、加强监管执法等三
方面推进注册制改革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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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记
者 王立彬）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住
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日发出紧
急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正确领会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城乡统
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改革措施，坚
决遏制最近一些地方出现的违法建
设、违法销售“小产权房”问题。

通知强调，建设、销售“小产权
房”，严重违反土地和城乡建设管理

法律法规，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城乡建设规划，不符合土地用
途管制制度，冲击了耕地保护红线，
扰乱了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秩
序。建设、销售和购买“小产权房”不
受法律保护，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和
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要坚持依法
依规，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城乡建设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
途管制制度，严守耕地红线，坚决遏

制在建、在售“小产权房”行为。
通知说，近年来，国务院有关部

门多次重申农村集体土地不得用于
经营性房地产开发，城镇居民不得
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房和“小
产权房”。各级国土资源和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对
在建、在售的“小产权房”坚决叫停，
严肃查处，对顶风违法建设、销售，
造成恶劣影响的“小产权房”案件，

要公开曝光，挂牌督办，严肃查处，
坚决拆除一批，教育一片，发挥警示
和震慑作用。
通知要求各级国土资源和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地方人民政府
领导下，认真履责，加强监管，令行
禁止。对违法建设、销售的“小产权
房”开展一次集中排查摸底，结合实
际研究提出分类处理意见。对违规
为“小产权房”项目办理建设规划许

可、发放施工许可证、发放销售许可
证、办理土地登记和房屋所有权登
记手续的，要严肃处理，该追究责任
的一定要追究责任。对监管不力、失
职渎职的，要严厉问责。要加强宣传
引导，准确理解、全面宣传和贯彻落
实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引
导舆论，向社会警示购买“小产权
房”的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

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紧急通知

坚决遏制“小产权房”违法乱象

! ! ! !据新华社广州 !!月 ""日专电

（记者 付航）三年后，广东的外来租
房客随迁子女也有望参加异地高
考。广东省教育厅日前发布的《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高
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对此
作出规定。目前这个《实施办法》仍
在征求意见。

根据《实施办法》，符合条件的
随迁子女 $%&'年起可报名参加高
等职业学院招收中职学校毕业生招
生考试，$%&(年可报名参加高考。
广东省是外来人口大省，随迁

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一直广受社会

关注。广东曾于 $%&$年 &$月 $)日
公布异地高考政策，根据城市承载
能力，于 $%&*年、$%&'年、$%&(年
“三步走”，分步骤分层次解决外来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广东高考的问
题。$%&*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
省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
随迁子女报名参加高考与广东省入
户地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实施办法》作为广东异地高考

政策调整的第二步，对考生条件作
出六项详细规定：父亲或母亲在广东
具有合法稳定职业；父亲或母亲在广
东具有合法稳定住所；父亲或母亲持

有广东居住证，有效期截止至当年高
考报名规定时间，已连续 *年以上
（含 *年）；父亲或母亲在广东依法参
加社会保险缴费累计 *年以上；随迁
子女在广东省参加中考；随迁子女在
父亲或母亲就业所在地市具有高中
阶段学校 *年完整学籍。
另外，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

还可在广东借考。不过，《方案》称，
借考应向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公
室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才能在学
生父亲或母亲就业所在地市借考。
借考后，随迁子女应回户籍所在省
市参加录取。

广东外来租房客随迁子女
三年后有望参加异地高考

有关《实施办法》正在征求意见中

注册制改革需要创造条件稳步推进
证监会：IPO重启口径没变

! ! !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记者 陈菲 杨维汉）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联
合发布《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进一步明确了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加大
了对传销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最高法院、最高检、公安部联合下发意见

严打传销 追究组织者刑责


